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东政发〔2011〕49号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
关于张忠华等八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经2011年10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，现将张忠华等八名同志的任免职事项通知如下：

免去张忠华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站地区管理处副调研员职务，并办理退休手续；

免去范辉的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一中心主任职务，保留正处级；

免去许金玉的北京市东城区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任命赵茂杰为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副局长，免去其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龙潭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任命左效福为北京市东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调研员，免去其北京市东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任命陈志坚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朝阳门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任命刘景地为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，免去其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调研员职务；

任命李勇泉为北京市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一中心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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